
教皇科学院打击人体器官买卖和移植旅游全球峰会声明

       根据联合国大会与世界卫生大会有关决议，秉承2015年世界各大城市市长参加的梵蒂冈峰会
，以及2014年各大宗教界领袖反对现代奴役的联合宣言，依照教皇方济各2016年6月在反对人口贩
卖和有组织犯罪法官峰会上的陈述：“国际法、各国法律、全球的宗教、政治和社会领袖需要认识到
人体器官买卖和以获取器官为目的的人口贩卖是一种反人类的罪行”，参加教皇科学院打击器官买卖
和移植旅游全球峰会并签署声明的各国代表集体郑重宣布，我们将联合全世界所有与移植事业有关
的责任方共同打击这种反人类的罪行。

        贫穷、失业和社会经济弱势群体是导致人体器官买卖和以获取器官为目的的人口贩卖的主要原
因。贫穷的人在绝望时受骗或被迫出卖器官以求改善生活和命运而成为受害者。同样，绝望的器官
衰竭患者支付巨款以器官移植旅游的方式去国外寻求器官移植以延续生命，却不了解这种非法的商
业性质的移植手术可能导致自身健康短期和长期的负面影响。不择手段的中介商和无职业道德的移
植外科医生无视人类尊严参与器官买卖。他们在未经授权的医疗机构为器官移植旅游者进行秘密手
术。与此同时，人体器官买卖也可能发生在合法的器官移植医疗机构中，一些人会假以器官移植受
者家属或有爱心的朋友的身份去合法的移植中心出售自己的器官。我们肯定一些媒体发布的关于器
官买卖的独立调查报告作出了重要贡献，向公众披露了人体器官买卖的罪行和受害者的困境，揭露
了腐败的医务人员和缺乏监管的医疗机构 。

      许多国际法（例如联合国打击人口贩卖公约-巴勒莫协议、欧洲委员会打击人口贩卖和欧洲委员
会打击人体器官买卖公约）都将人体器官买卖定义为犯罪行为。我们支持这些公约，这些公约明确
主张参与或协助他人进行人体器官买卖的医务人员应被追究法律责任，无论这种罪行发生在国内还
是国外。

       近来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出台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创新性地填补了解决这种社会经济不公平政策



的空白。我们认为，人体器官买卖这一行为与联合国大会2030可持续发展决议背道而驰。人体器官
买卖关乎人权与社会公正，穷人的器官被用来牟利，而当他们自身器官衰竭时却无法得到器官移植
服务。Jeffrey Sachs曾提出“可持续的发展要求经济政策同时注重以下三个重要的方面，以发挥最好
的效益：第一、促进经济和工作岗位的增长；第二、促进保障妇女、穷人和少数民族的公平权益
；第三、促进环境可持续发展”。我们关注到一些国内局势动荡不安的国家已经成为人体器官移植相
关犯罪的高发地。

       世界一些国家的医学专家们依据伊斯坦布尔宣言，近年来在减少人体器官买卖方面取得了一定
的进展。但是现在仍然有一些国家是全球器官移植旅游的目的地。这些国家缺乏保护贫弱群体免于
人体器官买卖侵害的法律法规，或对人体器官买卖罪行执法力度比较薄弱。还有一些国家因为没有
履行向其公民提供器官移植服务的政府责任，而导致人体器官买卖犯罪的持续滋生。

       因此，我们根据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联合国打击人口贩卖巴勒莫议定书、世界卫生大会决
议（2004和2010）、欧洲委员会打击人口贩卖公约、欧洲委员会打击人体器官买卖公约、人体器官
捐献和移植马德里决议和伊斯坦布尔宣言，通过此次教皇科学院打击人体器官买卖和移植旅游全球
峰会上各国代表所报告的数据及研讨成果，我们共同签名承诺：为打击这种非法和不道德的行为
，响应教皇方济各的倡导，我们作为主要责任方携手共同打击各种形式的人体器官买卖。教皇科学
院全球峰会建议世界各国的各级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司法部门、各大宗教、专业医学组织和公众
在全球范围内落实以下措施：

所有国家和所有民族的文化都认同人体器官买卖和以获取人体器官为目的的人口贩卖（包括获
取死囚器官和向逝世后人体器官捐献者家属购买器官）是一种必须在全世界范围内受到谴责的
罪行，应当在国家和国际层面受到法律的起诉和制裁。

1.

各国宗教界领袖鼓励符合伦理的人体器官捐献，并谴责人体器官买卖、器官移植旅游和以获取
人体器官为目的的人口贩卖行为。

2.

所有国家都应当在国家层面（或结合适当的区域合作）通过采取积极措施提供足够的资源支持
发展伦理合规的人体器官捐献，提高器官移植服务于民众的可及性，并采取预防措施应对器官
衰竭、降低器官移植的需求，实现本国器官移植服务的自给自足。

3.

各国政府应当建立法律框架（例如欧洲委员会打击人体器官买卖公约），为预防和检控可能发
生在任何地方的人体器官移植相关罪行提供明确的法律基础，并保护受害者。

4.

医务人员应当对人体器官捐献者和移植受者的短期和长期医疗预后进行伦理学和医学评估。5.

各国政府应当建立数据库，记录包括在本国司法管辖范围内发生的所有人体器官获取和移植手
术，以及本国公民（居民）在司法管辖范围外（国外、境外） 接受的所有器官移植手术，并
与国际数据库共享相关数据。

6.

各国政府应当建立法律框架，允许医务人员和其他专业人员在履行对患者的专业职责的同时
，就可能牵涉人体器官移植犯罪的案例进行交流沟通。

7.

各国政府的各主管部门，在本国司法系统的协助下，应当严格调查在其司法管辖区域内或其公
民（居民）在其司法管辖区域外参与的任何可能的人体器官移植犯罪案例。

8.

各国政府的各主管部门、保险机构和慈善机构不应当支付涉及到人体器官买卖和以获取人体器
官为目的的人口贩卖罪行的器官移植案例的费用。

9.

器官移植相关的医学专业组织应当敦促其成员知晓并遵从关于打击人体器官买卖和以获取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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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为目的的人口贩卖的相关法律和国际指南。
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委员会，联合国各机构（包括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和其他国
际组织应当全面合作，综合收集各国人体器官移植犯罪的相关信息，明确界定这些犯罪的性
质、范围和犯罪网络的组织架构。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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